
《昆明市晋宁区运动营养食品生产许可审查

细则》(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我区部分食品生产企业为把握营养品市场快速发展的契机，提出办理运动营养食品生产许可证的需求。依据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八条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施食品生产许可审查，应当遵守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和细则”及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》第四条“对未列入《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》和无审查细则的食品品种，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《办法》和本通则的相关要求，结合类似食品的审查细则和产品执行标准制定审查方案，实施食品生产许可审查”的规定。为进一步规范运动营养食品的审查许可和监督管理，引导本区运动营养食品产业向标准化、技术化、专业化发展，做到审批权力“清单化”、审批流程“科学化”、审批标准“规范化”、帮办服务“周到化”，结合晋宁区实际，草拟本《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二、制定依据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落实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》（GB14881-2013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》（GB24154-2015）及《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》等技术规范及标准的要求，结合晋宁区实际制定。

三、上级要求
按照上级相关要求，根据《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（2022 版）》规定，对无审查细则的食品品种，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和本通则的相关要求，结合类似食品的审查细则和产品执行标准制定审查方案（婴幼儿配方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除外），实施食品生产许可审查。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可结合省内外其它地方出台的“运动营养补充品”审查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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